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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輔導說明 

1.1 輔導目的 

協助醫療院所端透過自行建置的資料搜集模組、資料加密模組、資料傳

輸模組等，將法定傳染病的電子病歷資料，以標準資料交換格式自動上傳至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署方)之傳染病自動通報系統，以達到資料

加速處理、疫情即時掌控、減少人為疏漏等目標。 

  

1.2 輔導對象 

工作之對象為申請參與傳染病電子自動通報之醫療院所及其資訊系統協

力廠商。 

 

1.3 輔導範圍 

(1) 協助受輔導醫院之專案成員瞭解電子通報單(含通報單與送驗單)資料

欄位與格式。 

(2) 提供介接技術諮詢:包括標準格式交換邏輯及協助受輔導醫院與署方

進行傳染病自動通報 Web Service 之介接上線驗證輔導作業等相關技

術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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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動通報作業示意圖 

 

3. 工作項目說明 

本工作流程進行區分為五個階段，區分方式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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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各階段中醫院應完成之工作事項，每階段並由輔導團隊協助

完成工作之輔導，應完成工作事項之細部說明，則分別述明於 3-1~3-5

五個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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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申請測試帳號 

各醫院於本階段所需工作事項如下所列： 

 填寫系統網路(IP)服務申請表(申請測試及正式機防火牆開通，

正式環境於上線前才進行審核開通) 

 填寫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功能申請表 

 驗證可否連線至 EMR 測試主機 

 驗證可否登入至 EMR 測試網站 

 申請醫事機構卡或軟體憑證 

 

本階段建議參與人員: 

協調者、資訊人員、感控人員，共同規劃及協調整體細部時程及分

工作業，由協調者為主要對外窗口，進行與署方或輔導團隊各類申

請、問題之諮詢連繫，並由資訊人員對開通防火牆、測試帳號、醫

事機構卡或軟體憑證等進行申請作業。 

 

3.1.1 系統網路(IP)申請 

連線傳送測試階段時，各醫院必須先填寫網路服務 IP 申請表，格

式請參閱【附件一.疾病管制署網路服務 IP 申請表.pdf】，申請表單中

必須提供一組固定 IP 位址，做為連線傳送的資料來源識別使用，測試

環境及正式上線環境可同時申請，惟正式環境連線會在上線申請審核

通過後才開通。 

3.1.2 通報帳號申請 

各醫院透過 Web Service 所傳送的資料，將以該單位介接專用的

帳號，傳入傳染病通報系統。請單位填寫【附件二.運用醫院電子病歷

進行傳染病通報功能申請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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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測試與驗證EMR主機之連線 

依各醫院申請之 IP 及帳號進行 EMR 測試主機連線及網站登入測

試是否正常，以利後續各項工作之推行，如下圖即為正常連線至測試

EMR 主機後之頁面。 

 

 

3.1.4 醫事機構卡或軟體憑證 

各醫院必須申請醫事機構憑證 IC 卡或軟體憑證，透過 Web 

Service 所傳送的資料，將以醫事機構憑證 IC 卡或軟體憑證進行電子

簽章後，將數位簽章與公鑰傳送給署端進行驗章，經署方系統驗證合

格，始能通報資料，以確保資料的有效性與正確性。 

註:建議採用軟體憑證方式進行簽章驗證作業，可避免醫事機構卡使用

期限之問題，造成無法通報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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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常見問題Q&A 

     問題一、進行電子病歷自動通報的軟、硬體需求為何? 

Ans : 硬體部份並沒有特別規格限制，只要可以產生 XML、電子簽章、

傳送、接收等動作即可。介接方式是採 Web Service 技術，故軟體部份

需能處理 Web Service SOAP 協定，皆可完成介接功能之開發。註:惟本

次提供的程式範例均使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 C#開發，未提供

其他版本。 

 

問題二、未來送驗單改電子通報後，是否還需要列印送驗單紙本與檢

體一併送件? 

Ans : 此通報方式僅有改變原有的通報方式(感控人員至法傳系統網站

填寫資料通報改為由院內系統產生 XML 後通報)，在通報後的流程仍

維持現況，故仍需列印送驗單紙本；列印功能可由院內自行開發，不

一定要到法傳網站列印，表單畫面請參考工作說明書附件。 

 

問題三、若是經由電子病歷通報後是否還能再作修改? 

Ans : 若是已通報成功，取得通報單號後，醫療院所即無法再作修改，

須依現行機制通知地方衛生單位協助處理。 

 

問題四、主機網路連線 IP 正式機及測試機是否可以一次申請? 

Ans : 可以在同一張 IP 申請單申請，惟正式環境防火牆會在正式上線

審核通過後才開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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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統建置及技術開發 

各醫院於本階段所需工作事項如下所列： 

 工作說明書分析 

 院內系統整體性及資料分析(含資料欄位對應及收集) 

 簽章模組程式開發 

 通報 XML Data File 模組化設計 

 通報傳送/接收模組開發 

 研判結果查詢(被動)及接收(主動)模組 

 檢驗結果接收(主動)模組 

  ＊如為現已加入防疫雲計畫之體系醫院或使用已開發且完成驗證

「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功能之醫療資訊系統者，可

直接進行院內通報系統建置作業。 

 

本階段建議參與人員: 

由資訊人員規劃各功能模組之開發架構及時程、人力安排及院內系

統現有資料分析；並對開發進度進行掌控。 

3.2.1 工作說明書分析 

依據【IDA106 年電子病歷傳染病自動通報作業_工作說明書.docx】

等文件確認系統架構、各項運作原理、工作範圍、作業流程及執行方

式等，以利後續專案開發過程之順利推行。 

 

3.2.2 院內系統整體性及資料分析 

專案開發人員先訪談感控人員有關法定傳染病通報作業流程及瞭

解法傳系統網站操作介面，並依據工作說明書所定義之資料欄位進行

資料收集及分析，確認其相對應關係、資料研判邏輯、資料格式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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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資訊，並分析設計資料欄位對應邏輯及收集資料之方式，以利後

續執行程式開發階段之工作推動。 

 

3.2.3 程式開發 

各醫院端所開發之程式，主要可區分為四大模組，各模組主要執

行工作分述如下： (範例程式請參閱工作說明書) 

 簽章模組 

 通報 XML Data File 模組化設計 

 通報傳送/接收模組開發 

 研判結果查詢(被動)及接收(主動)模組 

 檢驗結果接收(主動)模組 

 

 

3.2.3.1 簽章模組 

所有的電子通報單(含通報單與送驗單)資料透過網路傳送至署端系

統時，都必須加入各醫院的電子簽章資訊，署端系統將依此判斷通報

資料之正確性及有效性。 詳細說明可參閱【IDA106 年電子病歷傳染

病自動通報作業_工作說明書.docx】，電子簽章格式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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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 通報 XML Data File 模組化設計 

開發人員需設計並開發此功能，以收集通報所需疾病及附加資訊，

並將通報邏輯整合至院內系統，以產生電子通報單(含通報單與送驗單)，

電子通報單(含通報單與送驗單)的格式範例如下： 

 

註:建議採用模組化設計，以便上線後快速因應疾病項目、通報條件、

邏輯及欄位等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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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各種法定傳染病通報所傳輸之相關欄位、資料長度、資料格

式等說明，請參閱【IDA106 年電子病歷傳染病自動通報作業_工作說

明書】。 

 

 

3.2.3.3 通報傳送/接收模組開發 

系統必須開發為及時傳送及接收之模組。傳送模組可將產生之電

子通報單(含通報單與送驗單)透過網路傳送至署端之 Web Service，署

端系統於系統驗章確認及資料邏輯檢核無誤後，將傳送之結果回覆至

院端系統。院端系統之接收模組於接收署方回覆之結果後，必須於院

端系統內記錄傳送之結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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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院方所傳送電子通報單之研判結果及電子送驗單之檢驗結果

的回饋資訊，請參閱 3.2.3.4 研判結果查詢(被動)及接收(主動)模組一

節及 3.2.3.5 檢驗結果接收(主動)模組。 

3.2.3.4 研判結果查詢(被動)及接收(主動)模組 

署端系統針對各電子通報單(僅通報單)之研判結果，提供回饋資訊

予各醫院。回饋資訊的方式分為主動回饋及被動查詢二種方式，如欲

接收主動回饋資訊，則需填寫申請【附件三.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

染病通報研判結果主動回饋申請表】，詳細說明如下: 

A. 接收(主動)回饋資訊模組 

 執行方式 

 院方必須填寫【附件三.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研判

結果主動回饋申請表】。 

 院方必須提供接收研判結果的主機 IP 位置。 

 院方必須設計撰寫接收研判結果之程式模組(WebService)，如

需.Net 範例程式可洽輔導廠商，下圖則為回饋資料之範例程式。 

 

 功能名稱    ：PushDetermineResult 

 傳送參數名稱：ReportDetermineResult 

 傳送參數定義：Class DetermineResult 

                                          String ReportId 

                                          String DiseaseId 

                                          String DetermineStatus 

                                          String DetermineDate 

 回傳值：Boolen . Ture=成功，False=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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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連線情形下，若電子通報單(僅通報單)的研判結果有變動，

將主動呼叫院端的程式並送出相對應之回饋資料。 

 

 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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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查詢(被動)資訊模組 

  執行方式 

 醫院不須要填寫填寫任何申請表，只需開發傳染病通報單研判

結果查詢(被動)程式模組。 

 醫院端的程式模組，透過網路對署端 Web Service 發送查詢要

求。 

 署端系統收到查詢要求時，將回覆個案之研判結果。 

 查詢作業準則 

 查詢研判結果的時間範圍，限定為半年內的通報資料。 

 查詢研判結果的頻率，以同筆電子通報單(僅通報單)限定為每

小時查詢一次。 

 查詢研判結果的範圍，限定只可查詢自己的電子通報單(僅通報

單)，或是轉介至該醫院的電子通報單(僅通報單)。 

 作業流程圖 

通報單位 疾管署

1.新增
傳染病通報單
研判結果查詢

XML

3.回覆研判結果予
通報單位

4.通報單位讀取研
判結果

使用
HISMsg02

開始

結束

2.資料檢核

使用CDCMeg02

不通過
使用HISMsg01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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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5 檢驗結果接收(主動)模組 

署端系統針對各電子送驗單之檢驗結果，提供回饋資訊予各醫院。

回饋資訊為主動回饋方式，如欲接收主動回饋資訊，則需填寫申請

【附件四. 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檢驗結果主動回饋申請

表】，詳細說明如下: 

 執行方式 

 院方必須填寫【附件四. 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檢

驗結果主動回饋申請表】。 

 院方必須提供接收檢驗結果的主機 IP 位置。 

 院方必須設計撰寫接收檢驗結果之程式模組(WebService)，如

需.Net 範例程式可洽輔導廠商，下圖則為回饋資料之範例程式。 

 

 功能名稱    ：PushSampleResult 

 傳送參數名稱：SampleResult 

 傳送參數定義：Class SampleResultByDisease 

                                          String ReportId 

                                          String SampleId 

                                          String DiseaseName 

                                          String ResultName 

 回傳值：Boolen . Ture=成功，False=失敗 

 

正常連線情形下，若電子送驗單的檢驗結果有變動，將主動

呼叫院端的程式並送出相對應之回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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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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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常見問題Q&A 

問題一、EMR 通報成功或失敗的定義為何? 

Ans : 所謂的通報成功(失敗)，我們是以 “是否有取得電子通報單電腦

編號”做為判斷依據，若未取得電子通報單電腦編號，代表該個案資

料並未寫入資料庫中，可再修正 XML 錯誤後再次通報；若系統已有回

覆電子通報單號，代表該個案資料已寫入資料庫中，可於法傳通報網

站查詢到該資料，但無法再以相同的個案資料進行通報。 

 

問題二、附加資訊為非必要條件,所有傳染病都適用嗎?這樣與現行作

業似有牴觸? 

Ans : 附加資訊內容包含了臨床條件、檢驗條件、流行病學條件及必要

收集之額外資訊，有部份法定傳染病必須符合通報條件(請參考法定傳

染病通報定義)才可通報，因此，這些附加資訊就必須附於電子通報單

內一併上傳才可通報成功。 

 

問題三、電子通報單如果有附加檔案(如病歷摘要)如何透過自動通報

上傳? 

Ans : 本計畫電子病歷自動通報不包含附加檔案的上傳，請在完成通報

後，依通報編號到傳染病通報系統查詢該個案再手動上傳附加檔案。 

 

問題四、多個主要症狀出現時，XML 應如何填寫? 

Ans : 多個主要症狀的 XML 撰寫方式如下，如果通報多個疾病，多個

疾病的主要症狀寫法相同，但多個疾病有重覆的症狀，症狀代碼出現

一次即可，不可重覆出現。 

<主要症狀> 

<症狀> 

<症狀代碼>112</症狀代碼> 

<症狀代碼>113</症狀代碼> 

<症狀代碼>114</症狀代碼> 

</症狀> 

</主要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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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工作說明書內的各疾病欄位是否都必填? 

Ans : 工作說明書的欄位定義是包含法傳網站通報時所有使用的欄位，

但欄位有定義為必填或非必填(此部份與現行法傳網站一致)，非必填欄

位在 XML 中可不需填寫，並不會額外增加感控人員的工作量，但仍建

議應儘可能收集，維持資料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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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上線驗證申請 

醫院如為新加入「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功能，需自

行開發或使用新開發系統者，請由測試階段開始進行。醫院若屬曾

加入防疫雲計畫之體系醫院，或使用已開發且完成驗證「運用醫院

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功能之醫療資訊系統者，則可直接進行

驗證階段。 

各醫院於本階段所需工作事項如下所列： 

 測試階段： 

1. 開發自我測試。 

 驗證階段： 

1. 前一年於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所通報之疾病種類皆開發完畢

且完成通報測試為原則。 

2. 交付申請上線驗證疾病清單，請填寫【附件五.運用醫院電子

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申請上線驗證疾病清單】。 

3. 進行範例驗證。 

 申請正式上線 

1. 驗證通過者，請填寫【附件六. 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染

病通報正式上線申請表】。 

 

本階段參與人員: 

進行測試階段之醫院由開發資訊人員進行通報功能測試，測試後經

輔導團隊確認完成即可進入驗證階段。 

驗證階段由協調者取得由署方所提供之範例測試個案，配合感控人

員及資訊人員共同進行上線前之測試資料審核，以取得上線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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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測試階段(開發自我測試) 

本階段由院方將前一年於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所通報之疾病種類

皆開發完畢通報程式開發完成後於測試環境先進行自我測試，測試資

料不限是自行建立或是擷取舊通報個案，測試後聯絡輔導團隊確認該

開發之疾病皆有完成通報測試，經輔導團隊驗證確認後即可進行驗證

階段，測試階段之示意圖如下： 

 

 

3.3.2 驗證階段(範例驗證) 

本階段由院方提出申請上線驗證疾病清單(附件五)，並傳真至本署

資訊室收件窗口(02)2395-9832，由署方依院方所提出申請上線驗證疾

病清單之疾病設計範例驗證個案，再由醫院進行 EMR 電子通報驗證測

試，經輔導團隊比對資料一致性，並驗證程式完整性及嚴謹性，檢視

後將回饋比對結果及測試狀況給各醫院，示意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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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1 網路連線測試 

各醫院完成防火牆的申請作業後，連線至署方的連線測試網站，

網址如下： 

http://emrinf.cdc.gov.tw/ 

 

3.3.2.2 電子簽章驗章測試 

醫事機構憑證申請與換發，請參考醫事憑證管理中心的網站，網

址如下： 

http://hca.nat.gov.tw/ 

電子通報單(含通報單與送驗單)使用 HCA 之 API 進行電子簽章，

HCA 讀卡機與憑證可透過以下連結進行檢測是否正常運作，網址如下： 

https://203.65.114.19/HCA20/ 

 

http://emrinf.cdc.gov.tw/
http://hca.nat.gov.tw/
https://203.65.114.19/HC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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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3 電子通報單(含通報單與送驗單)XML 測試 

欲測試 XML 的格式之正確性，可以將電子通報單(含通報單與送

驗單)所產生之 XML 資料，於測試網站中進行測試，網址如下： 

https://emrinf.cdc.gov.tw/IDA_CDA_XML_ChangedApp1/default.aspx 

測試之方式，可以使用複製及貼上的方式，將 XML 的內容填入網

頁中的文字框，即可進行 XML 格式的資料檢核。測試後的資料檢核結

果將會呈現於網頁上。此功能僅確認醫院的 XML 格式是否能通過檢核。 

 

完成上述測試後，參與醫院可將測試用之資料，以 XML 訊息發送

至 Web Service，並測試接收回送之結果訊息，網址如下： 

https://emrinf.cdc.gov.tw/IDA_CDA_XML_ChangedApp1/IDACA

2XmlWebService.asmx 

XML 訊息傳送後請至測試機驗證測試資料內容與上傳資料是否相

符，網址如下： 

https://emrinf.cdc.gov.tw/ida4t 

注意事項: 

(1)每種疾病至少測試2種個案，其中一種個案應包含送驗單。 

(2)進行XML通報測試時，須包含電子簽章。 

 

3.3.3 常見問題Q&A 

問題一、請問通報出現「DataAccess 內部錯誤」是什麼原因? 

     Ans : 因為有些欄位是以代碼的方式來表示，當 XML 所提供的值並不

存在於系統的代碼表中時，就會發生資料存取錯誤的情形。 

 
問題二、為何無法連線至 EMR 測試網站? 

Ans : 在本計畫書中 3.1.2 章節有提到需填寫「疾病管制署網路服務 IP

https://emrinf.cdc.gov.tw/IDA_CDA_XML_ChangedApp1/default.aspx
https://emrinf.cdc.gov.tw/IDA_CDA_XML_ChangedApp1/IDACA2XmlWebService.asmx
https://emrinf.cdc.gov.tw/IDA_CDA_XML_ChangedApp1/IDACA2XmlWebService.asmx
https://emrinf.cdc.gov.tw/ida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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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填寫完成後傳真至疾病管制署資訊室，待完成防火牆設定，

始可連線。 

 

問題三、XML 上傳會覆蓋資料嗎? 

Ans : 若有成功通報(指有取得通報單編號)，相同資料即無法再次上傳，

會出現重覆通報的訊息，也不會有覆蓋的情形。 

 

問題四、在 XML 格式欄位檢核網站出現「反序列化失敗: XML 文件 (5, 

20) 中有錯誤」代表什麼意思? 

Ans : 這代表此 XML 內容有違反 Well-Formed，(5,20)表示錯誤的位置在

此 XML 內容的第五行、第 20 欄。 

 

問題五、傳染病通報完成後，多久回覆傳染病編碼，才可繼續完成防

疫檢體送驗單？ 

Ans : 通報編號在通報完成後會立刻以 XML 格式回覆，送驗單有兩種

通報方式，一種是可在收到通報編號後再進行送驗單的通報，另一種

是將通報單及送驗單合併通報，通報完成後再將通報編號、送驗單

Bar-code 及處理結果以 XML 格式回覆。 

 

問題六、如果通報時個案無身份證字號，身份證字號為必填，那 XML

該如何填寫？ 

Ans : 1.無身分證時才能輸入護照號碼，2.新生兒的出生日期小於 6 個

月時，得以「AA」輸入，本國人無身分證時，得以「BB」輸入，外國

人無身分證/護照號碼時，得以「CC」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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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上線資料審核 

各醫院於本階段所需工作事項如下所列： 

 申請正式上線。 

 正式通報主機連線驗證。 

  本階段參與人員: 

  本階段由協調者確認測試資料審核通過後，即可申請正式環境上線。 

 

3.4.1 申請正式上線 

院方需開發完成該院所前一年度於法定傳染病系統所通報之所有

疾病種類為原則，且完成驗證資料傳送並接獲驗證成功通知後，取得

上線資格。 

請填寫【附件六. 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正式上線申請

表.doc】，傳真至本署資訊室收件窗口(02)2395-9832，向本署申請正

式上線，經審核同意即通知醫院正式上線日期，醫院據以正式自動通

報。 

 

3.4.2 正式通報主機連線驗證 

在本階段完成開通正式環境通報主機 IP 連線後，需先進行連線測

試，以確認通報檔案可以正常送至正式 EMR 通報主機。 

  



 ｢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醫療院所工作手冊 

 

版次：1.0 版 頁數: 26 

 

 

3.4.3 常見問題Q&A 

問題一、上線審核通過後，要如何做切換？正式上線後測試機是否還

會保留? 

Ans : 上線審核通過後，會提供正式機 web service 的連結，請將院內

系統的 web service 參考改為正式機連結即可，其他機制均與測試機一

致。測試機仍會保留，提供醫院做為開發新通報疾病測試之用。 
 

問題二、上線後的通報量是如何計算，是以通報電腦編號還是以疾病

計算? 

Ans : 採疾病進行計算，例：某一個案同時通報了梅毒及淋病，雖然僅

有一筆通報單號，在計算上線通報量時是採記兩筆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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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正式通報及狀況監控 

各醫院在收到署方審核通過後，於正式通報前所需工作事項如下所

列： 

 院內通報系統轉移連線至正式 EMR 通報主機 

 通報人員改以院內通報系統進行 EMR 通報 

 

  本階段參與人員: 

  由感控人員進行 EMR 電子通報，並由資訊人員及協調者共同監控

通報狀況，以便隨時掌控系統狀態。 

3.5.1 通報連線轉移 

進行第一次 EMR 案例通報時，請再次確認是否已將院內通報主機

之連線移至正式 EMR 通報主機。 

 

3.5.2 院內改由EMR自動通報方式 

院內之系統在依照署方核准之正式上線日期進行作業轉移後，即

由原本採人工至法傳系統網站輸入通報單之作業方式，變更由院內系

統自動產生電子通報單(含通報單與送驗單)並傳送至署方系統。 

註：轉移至自動通報方式後，原醫院作業流程不再需要以人工輸

入通報單之方式作業，以免造成重覆通報之情況，此點需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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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術諮詢及輔導方式說明 

4.1 輔導項目 

輔導團隊對於各醫院提供技術諮之服務，相關輔導之項目包括以

下各點： 

 電子通報單(含通報單與送驗單)資料欄位與格式說明 

 資料交換流程解說 

 提供醫院確認資料正確性與完整性的驗證方法 

 提供醫院確認與疾病管制署端介接成功的測試方法 

 測試通報狀況監控 

 回饋機制說明 

 

4.2 輔導方式 

針對參與之醫院，提供電話技術諮詢、電子郵件諮詢服務。 

4.3 測試通報狀況監控 

於測試階段觀察測試通報之情形，有通報異常發生時，輔導團隊

將會主動電話連繫負責窗口，以了解通報異常之原因。若屬技術之相

關問題時，將適時提供技術支援協助解決問題。 

4.3.1 諮詢管道 

輔導團隊提供以專線電話及電子郵件之方式予各醫院技術諮詢之服務。 

專線電話：(02) 7745-8843 

電子郵件：cdcHISTOIDA@cdc.gov.tw 

  

mailto:cdcHISTOIDA@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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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已上線醫院之維運方式 

針對已上線醫院之維運方式，除賴醫院對於各醫院內系統自動通報

之資料進行監控外及記錄外，輔導團隊也會持續進行通報狀況之監控，

並提供技術諮詢服務。相關說明如下： 

 

諮詢方式 

各醫院於上線後，對於操作的問題或技術上的問題，輔導團隊仍提

供以專線電話及電子郵件之方式，予各醫院即時諮詢之服務。 

專線電話：(02) 2395-9825 #3618 

電子郵件：cdcHISTOIDA@cdc.gov.tw 

 

通報狀況監控 

 異常監控 

輔導團隊將定期掌握通報異常狀況，並適時連繫負責窗口，

以了解通報異常之原因，並提供技術諮詢協助解決問題。 

 

 

系統異動通知 

輔導團隊之自動通報系統，若因邏輯檢核公式之修正造成接收端程

式之變更，請各醫院配合於公告時限內同步修正傳送程式。詳細請參閱

章節「6.交換規格修訂與公告流程」。 

mailto:cdcHISTOIDA@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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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交換規格修訂與公告流程 

6.1 交換規格修訂之通知方式 

當電子通報系統程式更新版本時，將會以網站公告、電話通知、發

送電子郵件的方式通知各醫院，通知內容如下說明： 

a. 預定版本更新的施行日期及時間 

b. 此次版本更新之版次編號 

c. 此次版本更新之調整內容說明 

公告網站的網址如下： 

  http://www.cdc.gov.tw/ 專業版  

 

 

6.2 版本更新之控管 

各醫院應針對院內端程式更新進行內部控管，如程式更版前之備份、

版本更新之記錄及更新之內容等。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list.aspx?treeid=4c19a0252bbef869&nowtreeid=F0E57A50FAC2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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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件 

一、 附件一.疾病管制署網路服務 IP 申請表 

二、 附件二.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功能申請表 

三、 附件三.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研判結果主動回饋申請表 

四、 附件四.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檢驗結果主動回饋申請表 

五、 附件五.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申請上線驗證疾病清單 

六、 附件六.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正式上線申請表 

 

各表單之填寫方式請參考章節 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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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附件一. 疾病管制署網路服務 IP 申請表—填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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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附件二. 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功能申請表—填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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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附件三. 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研判結果主動回饋申請表—

填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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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附件四. 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檢驗結果主動回饋申請表—

填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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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附件五. 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申請上線驗證疾病清單—填

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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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附件六. 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正式上線申請表—填寫範例 

 


